
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表

专项行动 重点任务 责任分工

一、实施产业

提级跃升工

程，加速壮大

“三新两特

一大”产业集

群

优化完善区域协

同发展产业布局

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牵头，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商务局、各区政府按职责分工负

责

加速壮大“三新

两特一大”产业

集群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局、

市科技局牵头，市自然资源局、市

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区

县政府、各功能区管委会按职责分

工负责

增强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局

牵头，市科技局、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市商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

市场监管局、汕头供电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推动制造业数字

化绿色化转型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市发展改

革局、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

市场监管局、市金融局、市政务服

务数据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推进制造业和生

产性服务业深度

融合

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牵头，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

市统计局、市金融局按职责分工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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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平台

载体建设工

程，全力打造

若干承载能

力强的产业

发展平台

高标准建设一批

重大园区平台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局

牵头，市委统战部（市港澳事务局、

市侨务局）、市委军民融合办、市科

技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商务局、各区县政府、各功

能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增强园区带动县

域经济发展能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市发展改

革局、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商务局、市国资委、市金融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

做优建强制造业

创新平台载体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市发展改

革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市

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实施重大

项目带动工

程，努力塑造

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新

动能新优势

推动制造业存量

企业投资跃增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市发展改

革局、市商务局、市国资委、市金

融局、人民银行汕头市分行、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汕头监管分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

推动制造业招商

引资增量倍增

市投资促进局牵头，市委统战部（市

港澳事务局、市侨务局）、市委军民

融合办、市发展改革局、市科技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

国资委、市金融局、市工商联、人

民银行汕头市分行按职责分工负责

优化重大项目全

流程服务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局

牵头，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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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企业

倍增培育工

程，加快培育

一批支撑引

领强的百亿

龙头企业

开展优质企业梯

度培育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市发展改

革局、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国

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金融局、

人民银行汕头市分行、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汕头监管分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加快培育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市发展改

革局、市科技局、市国资委、市金

融局，人民银行汕头市分行、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汕头监管分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

强化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

市科技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局、市

教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

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金融局、

市税务局、人民银行汕头市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汕头监管分

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提升企业质量品

牌能力

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局、

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

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实施营商

环境优化工

程，齐心建设

优质一流的

发展环境高

地

实施亩均效益资

源配置改革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统计局、市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牵头，市发展

改革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

局、市金融局、市税务局、人民银

行汕头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汕头监管分局、汕头供电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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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次不用跑”

“一次性解决”

为导向优化产业

发展环境。

市发展改革局、市市场监管局、市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牵头，市法院、

市检察院、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

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商务局、市应急

管理局、市统计局、市工商联、市

税务局、汕头海关、汕头供电局按

职责分工负责

加快建设制造业

高水平人才高地

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市委

统战部（市港澳事务局、市侨务局）、

市发展改革局、市教育局、市科技

局、市公安局、市金融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开展“汕头制造”

声誉形象提升行

动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牵头，市委组织部、市委

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港澳事务

局、市侨务局）、市法院、市检察院、

市发展改革局、市教育局、市公安

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国资

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工商联按职

责分工负责


